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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财购〔2021〕6 号

舞钢市财政局

关于贯彻落实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、市直各预算单位：：

为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，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，落

实政府采购中小企业预留份额与价格评审优惠政策，依据《政府

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，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要求明确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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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明确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对

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助力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保”

任务的重要意义。要认真组织学习、深刻体会《办法》精神，准

确把握内容要求，落实好相关政策措施，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，

不得以注册资本金、资产总额、营业收入、从业人员、利润、纳

税额等供应商的规模条件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，

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

展。

二、严格落实政策

采购人应严格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通过加

强采购需求管理，落实预留采购份额、价格评审优惠、优先采购

等措施，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。

（一）明确扶持范围

中小企业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，依据国务

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和微型企

业，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，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、

管理关系的除外。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、工程

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，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：

在货物采购项目中，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，即货物由中小企

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；在工程采购项目

中，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，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；在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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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项目中，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，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

业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。

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

的，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。其中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，

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。

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

同中小企业。监狱企业和残疾人企业视同小微企业。

（二）预留采购份额

采购人应当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，统筹

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，对适宜由中小企业

提供的采购项目和采购包，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

购，并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单独列示。

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

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单

位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

项目、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

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

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确实不适宜由中小

企业提供的，应当参照《办法》第六条在采购文件中说明理由。

（三）落实价格评审优惠政策

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，以及预

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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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6%—10%（工程项目为

3%—5%）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。

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、微型

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活动

的，联合协议中约定，小型、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

体协议合同总金额 30%以上的，可给予联合体 2%-3%的价格扣除。

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或者采购包，不再执行价格评

审优惠的扶持政策。

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
中标、成交供应商享受《办法》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，采

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、成交结果公开中标、成交供应

商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
三、强化监督指导

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政策宣传及业务指导，监督采购人落

实政策要求。

（一）加强政策宣传及业务指导。财政部门要通过网站、文

件、培训、宣讲等渠道或方式，及时传达《办法》要求，整理发

布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《办法》的解读说明，加强对采

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的业务指导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。财政部门应当加强采购

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各主管预算单位应当自 2022 年起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本部门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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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的具体情况，同时在舞钢市

政府采购网公开预留项目执行情况。未达到《办法》规定的预留

份额比例的，应当于次年第一季度前，就主要原因和改进措施向

同级财政局作出书面说明。采购人未按照《办法》要求预留采购

份额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规定执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政策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国家有关规定处

理。

附件：1.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

2.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就印发《政府

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答记者问

3.财政部发布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问答》

2021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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